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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考试大纲 了解：监理人应完成的监理工作；违约责任。 

熟悉：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合同的有效期；监

理合同的价款与酬金。 掌握：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

合同的生效、变更与终止。 知识点分析 一、监理合同示范文

本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GB-2000-0202，

由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标准条件、专用条件三部分组成

。 1.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 “合同”是一个总的协议，是纲

领性的法律文件。对委托人和监理人有约束力的合同，除双

方签署的“合同”协议外，还包括以下文件： （1）监理委

托函或中标函； （2）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标准条件； （3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专用条件； （4）在实施过程中双

方共同签署的补充与修正文件。 2.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标

准条件 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标准条件，其内容涵盖了合同

上所用词语定义、适用范围和法规、签约双方的责任、权利

和义务、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监理报酬、争议的解决以及

其他一些情况，是委托监理合同的通用文件，适用于各类建

设工程项目监理。各个委托人、监理人都应遵守。 3.建设工

程委托监理合同的专用条件 签订具体工程项目监理合同时，

结合地域特点、专业特点和委托监理项目的工程特点，对标

准条件中的某些条款进行补充、修正。 所谓“补充”是指标

准条件中的条款明确规定，在该条款确定的原则下，专用条

件的条款中进一步明确具体内容，使两个条件中相同序号的



条款共同组成一条内容完备的条款。 所谓“修改”是指标准

条件中规定的程序方面内容，如果双方认为不合适，可以协

议修改。 二、双方的权利 1.委托人权利 （1）授予监理人权

限的权利 委托人根据自身的管理能力，建设工程项目的特点

及需要在监理合同内授予监理人的权限。 （2）对其他合同

承包人的选定权 委托人是建设资金的持有者和建筑产品的所

有人，因此对设计合同、施工合同、加工制造合同等的承包

单位有选定权和订立合同的签字权。监理人在选定其他合同

承包人的过程中仅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 （3）委托监理工

程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委托人有对工程规模、规划设计、生产

工艺设计、设计标准和使用功能等要求的认定权；工程设计

变更审批权。 （4）对监理人履行合同监督控制权 委托人对

监理人履行合同的监督权利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对监理

合同转让和分包的监督。除了支付款的转让外，未经委托人

的书面同意，监理人不得将所涉及到的利益或规定义务转让

给第三方。 ②对监理人的控制监督。合同专用条款或监理人

的投标书内，应明确总监理工程师人选，监理机构派驻人员

计划。当监理人调换总监理工程师时，须经委托人同意。 ③

对合同履行的监督权。监理人有义务按期提交月、季、年度

的监理报告，委托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其对重大问题提交专项

报告，这些内容应在专用条款中明确规定。 2.监理人权利 （1

）委托监理合同中赋予监理人的权利包括： ①完成监理任务

后获得酬金的权利。监理人不仅可获得合同规定的正常监理

任务酬金，如合同履行过程中因条件的变化，完成附加工作

和额外工作后，也有权按照专用条款中约定的计算方法得到

附加和额外工作的酬金。 ②终止合同的权利。如果由于委托



人违约严重拖欠应付监理人的酬金，或由于非监理人责任而

使监理暂停期限超过半年以上，监理人可按照终止合同规定

程序，单方面提出终止合同，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监理人执行监理业务可以行使的权力 ①工程建设有关事项

和工程设计的建议权，建设工程有关事项包括工程规模、设

计标准、规划设计，生产工艺和使用功能要求。 ②对实施工

程项目的质量、工期和费用的监督控制权。主要表现为：对

承包人报的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方案，按照保质量、保

工期和降低成本要求，自主进行审批和向承包商提出建议；

征得委托人同意，发布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对工程上

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进行检验；对施工进度进行检查、监

督，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不

得在工地上使用，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工

程实施竣工日期提前或延误期限鉴定；在工程承包合同规定

的工程范围内，工程款支付的审核和签认权，以及结算工程

款的复核确认与否定权。未经监理人签字确认，委托人不支

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③工程建设有关协作单位组织

协调的主持权。 ④在业务紧急情况下，为了工程和人身安全

，尽管变更指令超越了委托人授权而不能事先得到批准时，

也有权发布变更指令。但应尽快通知委托人。 ⑤审核承包人

索赔的权力。 三、监理人应完成的监理工作 虽然监理合同的

专用条款内注明了委托监理工作的范围和内容，但从工作性

质而言属于正常监理工作。作为监理人必须履行的合同义务

，除了正常监理工作之外，还应包括附加监理工作和额外监

理工作。 1.附加工作 “附加工作”是指与完成正常工作相关

，在委托正常监理工作范围以外监理人应完成的工作。可能



包括： （1）由于委托人、第三方原因，使监理工作受到阻

碍或延误，以致增加了工作量或延续时间； （2）增加监理

工作的范围和内容等。 2.额外工作 “额外工作”是指正常工

作和附加工作以外的工作，即非监理人自己的原因暂停或终

止监理业务，其善后工作及恢复监理业务前不超过42天的准

备工作时间。 四、合同有效期 监理合同的有效期即监理人的

责任期，不是用约定的日历天数为准，而是以监理人是否完

成了附加和额外工作的义务来判定。通用条款规定，监理合

同的有效期为双方签订合同后，从工程准备工作开始，到监

理人向委托人办理完竣工验收或工程移交手续，承包人和委

托人已签订工程保修责任书，监理人收到监理报酬尾款，监

理合同才终止。如果保修期间仍需监理人执行相应的监理工

作，双方应在专用条款中另行约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